
-  182 -  

附錄 3 

 

 

 

   

 

 

 

 

 

 

 

 

 (傳真號碼: 2543 9197) 

 
香港中區立法會道 1 號 
立法會綜合大樓 
立法會秘書處 
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朱漢儒先生 
 
 
朱先生： 
 

跟進政府帳目委員會第 39 號報告書 
新界小型屋宇申請 

 
多謝 貴會於 2020 年 1 月 6 日的來信，我獲授權提供回覆如下。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分別於 2019年 4月 8日及 4月 30日就小型屋宇政

策司法覆核案件頒下裁決及就有關事宜作出命令。原訟法庭裁定，小型屋

宇政策下以免費建屋牌照及換地方式申請於私人土地上興建的小型屋宇，

屬《基本法》第 40條內新界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並合法合憲，但政策下

以私人協約及換地方式申請政府土地興建小型屋宇則不屬該等合法傳統權

益。原訟法庭亦表明，裁決由 2019 年 10 月 8 日起生效。正如 2019 年 10

月 31日向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提交的年度進展報告所述，由於有關判決

涉及《基本法》第 40 條的詮釋，具憲制上的重要性，政府考慮法律意見後，

已在 2019 年 7 月 9 日向上訴法庭就原審判決提出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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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裁決生效以來，地政總署一直暫停處理以私人協約及換地方式申請

政府土地興建小型屋宇的已接收個案，亦自 2019 年 4 月 8 日起暫停接收這

兩類申請的新個案。在上訴有結果之前，此安排將會維持。 
 
 

 
 

地政總署署長 
 

(張家樂                 代行) 
 
2020 年 1 月 23 日 
 
 
 
副本送︰ 
發展局局長 (傳真號碼: 2147 3691)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傳真號碼: 2147 5239) 

審計署署長 (傳真號碼: 2583 9063) 

 
 

 
 
 

 




